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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1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19 年 5 月 21 日塔吉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 2019 年 5 月 16 日和 17 日在杜尚别举行的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打击

恐怖主义及通过非法贩毒和有组织犯罪资助恐怖主义行为高级别会议通过的《杜

尚别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11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马哈马达明·马哈马达明诺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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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21 日塔吉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及通过非法贩毒和有组织犯罪资助

恐怖主义行为高级别会议(2019 年 5 月 16 日和 17 日，杜尚别) 

  杜尚别声明 

 2019 年 5 月 16 日至 17 日，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欧洲联盟(欧

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合作主办了“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打击恐怖

主义及通过非法贩毒和有组织犯罪资助恐怖主义行为”高级别会议。 

 这次会议是 2018年 5月举行的杜尚别“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

高级别国际会议的后续进程，也是继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在纽约召集并由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反恐办公室)组织的

联合国会员国反恐机构首长高级别会议之后作为后续行动的一系列区域举措中

的第一个举措。 

 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科学机构和派驻塔

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外交使团的代表参加了这一高级别会议，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以

下声明: 

 我们派代表出席“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及通过非法贩毒和有组

织犯罪资助恐怖主义行为”高级别会议的各国： 

 强调国际恐怖主义及对其资助行为、有组织犯罪，特别是非法贩毒，继续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并破坏可持续发展、人权和法治； 

 重申致力于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及通过有组织犯罪，包括非法贩毒对其资助

的行为，并确认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依赖财政支助； 

 重申联合国在促进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及对其资助行为的多边努力方面，以

及在支持对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四大支柱负有首要责任的会员国防止

和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方面，发挥着核心和协调作用； 

 重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和第 1373(2001)号决议以及国际法、

《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其他相关决议所载的后续原则和规

范； 

 回顾安全理事会第 2462(2019)号决议，其中重申所有国家应防止和制止资助

恐怖主义行为、不向参与恐怖主义行为的实体或个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并强

烈敦促所有会员国执行金融行动任务组关于打击洗钱及资助恐怖主义和扩散的

四十项建议及其解释性说明中所体现的综合国际标准； 

 回顾安全理事会其他相关决议，其中关切地注意到国际恐怖主义与包括非法

贩毒、贩运人口和文化财产在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在这方面

强调必须增进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协调，努力加强为克服对国际安

全的这一严重挑战和威胁所采取的全球措施； 

https://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246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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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 2018 年 5 月通过的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高级

别国际会议成果的《杜尚别声明》； 

 重申需要以符合国际法，特别是人权法、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的方式，全面

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包括第 1267(1999)、1373(2001)、1624(2005)、2133(2014)、

2195(2014)、2199(2015)、2253(2015)、2322(2016)、2331(2016)、2347(2017)、

2354(2017)、2368(2017)、2388(2017)、2396(2017)和 2462(2019)号决议，并需要防

止恐怖组织从有组织犯罪收益中获益和与犯罪集团互动； 

 确认欧安组织在协助其参与国和合作伙伴应对这些安全威胁和挑战方面所

做的工作； 

 确认欧洲联盟与其成员国以及与伙伴国家和组织一道为积极支持反洗钱以

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所作的努力； 

 又确认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伊斯兰合作组

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形式区域机构以及不结盟运动等

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努力； 

 1. 强调各国政府在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和防止金融系统被滥用于恐

怖主义目的方面负有首要责任，所有国家都应根据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促进和

加强国际合作，并酌情与民间社会和相关非政府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制定和执行

有效措施，防止恐怖主义及对其资助行为。 

 2. 认为必须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巩固区域和国际各级的讨论和行动平台，

以便整个国际社会在打击和防止恐怖主义以及制止其资金来源方面作出更加协

调的努力。 

 3. 吁请会员国加强边境管理，有效防止恐怖分子和恐怖团体的移动，包括

从跨国有组织犯罪中获益的恐怖分子和恐怖团体的移动。 

 4. 认识到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威胁不断演变，需要通过全面和包容各方的

方法防止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获得财政资源。 

 5. 打算加深理解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努力与打击非法贩毒和有组织

犯罪，如自然资源、文物、武器非法贸易和人口贩运的努力之间的联系和协同作

用。 

 6. 承认有必要考虑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的支持下设立一个特别小组，由来自所谓“北方路线”国家的相关政府机构专

家、包括中亚区域打击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非法贩运信息和协调中心在

内的国际组织的专家参与，对麻醉药品的流动进行研究。 

 7. 强调需要全面了解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构成的威胁，包括为此对资助恐怖

主义行为的风险进行国家和区域评估。 

https://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1624(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2133(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9(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53(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2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3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47(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5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68(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88(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96(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6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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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重申我们致力于执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全面国际标准，包括金融

行动特别工作组关于打击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和扩散的四十项建议及其解释性说

明。 

 9. 强调需要解决新的和正在出现的金融工具被恐怖分子滥用的风险，同时

认识到创新的金融技术、产品和服务可能提供重要的经济机会，但也存在被犯罪

分子滥用的风险，包括被用于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风险。 

 10. 注意到得到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和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

支持的《中亚实施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联合行动计划》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强

调这一先例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益处。 

 11. 重申我们承诺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包括第 1267(1999)、1373(2001)、

1624(2005)、2133(2014)、2195(2014)、2199(2015)、2253(2015)、2322(2016)、

2331(2016)、2347(2017)、2354(2017)、2368(2017)、2388(2017)、2396(2017)和

2462(2019)号决议。 

 12. 承诺进一步加强金融情报和信息交流方面的国际、区域和双边合作，以

提高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技术能力，并利用技术在识别和打击恐怖主义及对

其资助行为方面的作用。 

 13. 强调必须切实纳入审查和监督安排及机制，以确保开展打击资助恐怖主

义行为的努力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 

 14. 支持联合国、欧安组织、欧盟和其他相关组织制定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

设方案和举措(包括基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进行的评估的方案

和举措)，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96(2017)号和第 2462(2019)号决议，与联合国反

恐怖主义办公室(反恐办公室)、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执行局(反恐执行局)、金融行动

特别工作组协作，以接受协调一致的综合援助。 

 15. 表示感谢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出色地组织这次高级别活动并给予热

情款待。 

 16. 请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宣言》，并确保分发给会员国。 

 

https://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s://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s://undocs.org/ch/S/RES/1624(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2133(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5(2014)
https://undocs.org/ch/S/RES/2199(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53(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32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3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47(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54(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68(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88(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96(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62(2019)
https://undocs.org/ch/S/RES/2396%20(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462%20(2019)

